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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601117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化学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25 

  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

因处置增信事项为东源科技借款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源

科技”）；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：中国成达工程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达公司”）对东源科技提供担保金额

为 24.958亿元，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9.53亿元（不含

本次担保）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有； 

 逾期对外担保情况：无。 

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5年 7 月 24日以

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15年 7 月 27日以现场结合通

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董事 6 名，实际参会董事 6名，有效

表决票 6 票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公司《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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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》的规定。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议案：《关于成达公司因处臵

增信事项为东源科技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（同意 6票、反对 0 票、

弃权 0票）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2012年，成达公司为东源科技及其关联企业的 22.2842亿元借

款本金及利息提供了增信支持。为有效缓解成达公司可能因需履行

上述增信义务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，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

件，维护公司利益，董事会同意成达公司为东源科技向中国银行申

请的 24.958亿元 8年期固定资产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东源科技

股东及其关联方向成达公司提供反担保和资产抵押、质押，该权利

由中国银行代持；东源科技融资成功后，借入资金用于归还成达公

司先行代付的东源科技借款本息、后继到期的东源科技原有借款。  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 名称：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8年 12月 5日。 

 注册地址：乌海市经济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  

 法定代表人：余海明； 

 经营范围：筹建：（生产销售 1.4丁二醇、四氢呋喃、聚四

氢呋喃、氨纶项目）； 

 注册资本：250000万元； 

 与本公司关系：无关联关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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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乌海市华锐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乌华审［2015］

51号审计报告，东源科技 2014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资产总额

525,101万元，负债总额 275,101万元，银行贷款总额 5,300 万元，

流动负债总额 77,975万元，长期应付款总额 190,000万元，资产净

额 250000万元。  

截至 2015年 6 月 30日财务报表数据（未经审计），东源科技

资产总额 668,624万元，负债总额 423,260万元，其中银行贷款总

额 18,171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209,597万元，长期应付款总额

193,667万元，资产净额 245,364万元,净利润-1,576万元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成达公司担保方式：保证担保 

（2）保证类型：连带责任担保 

    （3）担保期限：8年。 

（4）担保金额：24.958亿元。 

（5）反担保：东源科技股东及其关联方向成达公司提供反担保

和资产抵押、质押，该权利由中国银行代持； 

（6）资金用途：东源科技融资成功后，借入资金用于归还成达

公司承担了增信责任的东源科技债务及成达公司已经履行增信责任

而先行代付的东源科技债务本息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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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董事会认为，上述解决方案能够为解决成达公司为东源项

目的增信问题争取时间、创造条件，有利于中国化学全体股东利益

的最大化。 

（2）该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，包括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的

判断； 

1.项目利益：根据东源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和预计开车计划，经

测算，项目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13.53%，盈利能力高于行业平均水

平。 

2.项目风险分析：从生产负荷情况来看，随着贷款的逐年清偿，

项目的盈亏平衡点也随之下降，由最高 87%逐渐下降到 60%，总体处

于较为合理的水平。 

根据敏感性分析，当最大 10%的不利变化时，项目全投资所得税

前内部收益率仍可高于和接近项目的综合融资利率（加权平均后约

8.9%）。 

3.项目偿债能力：东源科技拟利用还款期间未分配利润、折旧

费、摊销费进行还款。对于流动资金借款，采用期末偿还、期初再

借的循环方式。 

从借款还本付息计划来看，据测算，项目还款期内利息备付率、

偿债备付率（平均值）两项指标均较理想，分别大于 2 及 1.3，表示

项目的清偿能力较强。 

综合以上情况判断，可以认为项目投产后，项目具有足够的财

务生存能力，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按期清偿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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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此次担保有东源科技、亨峰能源、宝成煤业、亨峰煤炭、

俞海明、朱晓娟、谢晨淼为成达公司提供反担保及资产抵押、质押，

担保风险相对可控。 

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为有效缓解成达公司履行增信义务给成达公司和股份公司带

来的不利影响，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，维护公司利益，我

们同意成达公司为东源科技向中国银行申请的24.958亿元八年期固

定资产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、合

理、有利于中国化学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（或损失的最小化）。公

司按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风险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15年 7 月 27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

24.29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9.61%。 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53.1亿元、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%。 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02.35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0.49%，无逾期担保。 

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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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备查文件 

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》 

《独立董事关于成达公司因处臵增信事项为东源科技借款提供

担保的意见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二○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

 


